
 
 

「短讯发送人登记制」以识别诈骗短讯 

  

为防止骗徒冒充信誉良好的机构向客户发送短讯，并保障香港流动电话用户免受诈骗短讯的侵

害，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通讯办）与电讯业及银行业合作，推出「短讯发送人登记制」，以

助市民识别「已获认证的短讯发送人」身份，打击诈骗活动。 

为协助阁下识别短讯的真实性，由 2025年 10月 1日起，本公司将会使用下列以「＃」号开

头的「已登记的短讯发送人名称」发送讯息予本公司客户： 

  

#CHCF 

#CHCF_OTP 

#CHCF_CS 

#CHCF_TXN 

#CHCFnotice 

#CHCFsms 

 

请注意： 

 为保障阁下的利益，如对接收的相关短讯或宣传资料存疑，请先记下发送人身份及电话号

码，然后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852) 3768 9988作进一步核实相关讯息； 

 在任何情况下，阁下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不应开启短讯内超连结及向讯息发送人回复及披

露敏感个人资料(例如身份证号码、登入密码或其他密码等)，以免蒙受损失； 

 短讯发送人登记制并不适用于可供接收者以发送人号码直接回复的短讯（双向交易短

讯）；或使用非香港营办商提供之一卡多号／一卡双号流动服务的本地用户； 

 以「已登记的短讯发送人名称」发送的短讯类别为：一般资讯性短讯及不可转发的安全性

短讯（如一次性密码）； 

 客户亦可透过通讯办网站 (www.ofca.gov.hk/ssrs) 查阅参与机构及「已登记的短讯发

送人名称」； 

 切勿单凭讯息之抬头显示辨别来电者的身份，有关抬头显示有可能已被更改； 

 如阁下接获没有「＃」号开头的手机短讯或认为该自称是创兴证券的手机短讯为伪冒，阁

下亦可透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举报。 

 

 

如有任何其他相关查询，请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852) 3768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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